
同是所得不同費率同是所得不同費率同是所得不同費率同是所得不同費率，，，，再留六大類十四目欠公義再留六大類十四目欠公義再留六大類十四目欠公義再留六大類十四目欠公義，，，，    

二代健保應維持家戶所得精神二代健保應維持家戶所得精神二代健保應維持家戶所得精神二代健保應維持家戶所得精神！！！！    

 

 

 

發佈日期： 

2010.12.23 

  「二代健保草案」原本預訂於 12 月 7 日要在立法院進行表決，

但因爭議過大，如將沒有收入者設定虛擬所得納入費基、單身年輕族

群保費漲幅大等，均飽受各界批評，連立委都大呼：「二代健保是審

過的法案中最扯的！」最後僅象徵性地表決通過一條法案，即草草收

場！ 

    衛生署經此一役，搞得灰頭土臉，經過連日來的溝通與協調，又

祭出新版的二代健保草案，擬於 12 月 21 日再度進行表決，結果又因

朝野仍未能獲得共識，延至最快在 28 日表決，而衛生署則於 24 日舉

行公聽會，將針對健保新制的財務收支提出試算，署長楊志良並表

示：「新版不會再修改內容」！然而，新版草案的內容卻是「頭痛斷

頭不醫頭」下的產物，已嚴重背離了當初之所以要推出二代健保的初

衷！ 

    消基會認為，雖然二代健保的保費負擔中，原則上有所得即要負

擔保費，比現行只計算薪資所得公平，只是因為家戶所得造成眷口數

少者保費負擔相對較大，但並不能因此即將原本的政策方針整個打



亂，結果製造出一個「四不像」的法案，只是為了趕著要於本會期通

過，實在令人不解！事實上，二代健保除了開源外，對於有效解決醫

療浪費、藥價黑洞均置而不論，才是真正的大問題！ 

     新版二代健保的主要變革為採行雙軌制，以一代健保為基礎擴

大費基，保留原有六大類十四目的保險對象。除了月薪之外，利息所

得、股利、超過 4 個月薪資的獎金、執行業務所得、租賃所得等，也

將納入費基，從這些項目徵收的為補充保險費、費率 2％，衛生署估

計此部分費基約為 1 兆，每年可增加約 200 億的保費；經常性薪資費

率則可能調降，略低於現行的 5.17％。 

 ＊    新版一樣是所得新版一樣是所得新版一樣是所得新版一樣是所得、、、、卻有兩樣費率卻有兩樣費率卻有兩樣費率卻有兩樣費率，，，，欠缺說服力欠缺說服力欠缺說服力欠缺說服力，，，，應本家戶所應本家戶所應本家戶所應本家戶所

得精神改革得精神改革得精神改革得精神改革！！！！ 

   消基會質疑，新版二代健保的規劃內容，等於以家戶所得為基

礎的二代健保原型形同「出局」，當初之所以會以家戶所得為基礎，

即是希望減少收入低家庭的負擔、達到量能負擔的目的，但因為設計

上的缺失，又導致對眷口數少的小家庭與單身年輕族群產生不公平，

因為保費的上漲幅度實在太高了！ 

     根據計算，雙薪家庭沒有子女的夫妻，如果兩人的月薪各有 3

萬元，則二代健保實施後，每個月的健保費漲幅達到 72.3％；而月



入 3 萬元的單身年輕上班族，健保費也同樣會上漲達 72.3％！結果

現在因為外界批評將虛擬所得納入，乾脆將家戶所得推翻，把舊有的

六大類十四目投保項目回收再利用。消基會認為，家戶所得的精神不

應被拋棄，而是應該以其精神與方向為基準，再進行合理的微幅調

整、去除不公平的因子即可。 

    此外，目前新版的規劃是將「利息所得、股利、高額獎金、執行

業務所得、租賃所得」也納入費基，以補充保險的名目收取費率 2％

的補充保費。但消基會想問，「2％」的費率是從何而來？一樣是所

得，為何費率低於薪資所得、呈現兩樣費率？在兩樣費率的情形下，

日後如何調整才公平？均令人費解。 

    另外，根據最新版本的《全民健保法》第 31 條：「第一類至第

四類及第六類保險對象有下列各類所得，應依規定之補充保險費率計

收補充保險費……但單次幾付金額逾新台幣一千萬之部分及未達一

定金額者，免予扣取……」，此部分並未定有上限，與薪資所得定有

上限，又有差異，其依據何在？均欠缺說服力，唯一目的只是挖錢，

勢必引起民眾不滿。 

＊    六大類十四目是不公平的源頭六大類十四目是不公平的源頭六大類十四目是不公平的源頭六大類十四目是不公平的源頭，，，，應予廢除應予廢除應予廢除應予廢除！！！！ 

  



 然而，一代健保中的六大類十四目，其中將最高等級的月投保金

額，設定上限 18 萬 2 千元，此規定造成所得遠超過該金額的人，並

沒有因此而繳交愈多的保費，或是有心人士鑽漏洞高薪低報，早為各

界所垢病；結果現在二代健保保留既有的六大類十四目，已經是在不

穩定的地基上加蓋房舍，非經常性收入的補充保險部分，免予扣取的

部分又未設定上限，令人質疑高收入者的保費到底可以如實課到多

少？ 

     故消基會認為，既然有所得，就應負擔保費，才能符合「量能

負擔」的精神，讓真正賺愈多的人，繳交與其所得相符之比例的保費，

因此，應廢除六大類十四目；而衛生署應該解釋，補充保險費率為 2

％之依據為何？務必要達到「經常性薪資」與「非經常性收入」間的

平衡計收，否則新版二代健保實施後不久的將來，又將因費率之差異

看到重重的弊端顯現！ 

 ＊    新版二代健保應建立解決醫療浪費新版二代健保應建立解決醫療浪費新版二代健保應建立解決醫療浪費新版二代健保應建立解決醫療浪費、、、、藥價黑洞之有效機制藥價黑洞之有效機制藥價黑洞之有效機制藥價黑洞之有效機制！！！！ 

   以 100 年度的健保總額預算較 99 年成長 2.88％（總額 5077

億），每年的成長率約 3％來看，新版二代健保估計可增加之 200 億

保費，大概只夠撐一年，即要收支連動調漲保費。因此，減少浪費可

說是二代健保更重要的課題，但關於醫療浪費、藥價黑洞的有效解決



機制遲未建立，消基會呼籲應將該等機制入法，如分級醫療、強制釋

出處方箋終致達到「醫藥分業」目標等。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應在家戶所得精神上應在家戶所得精神上應在家戶所得精神上應在家戶所得精神上，，，，建立有效解決醫療浪費建立有效解決醫療浪費建立有效解決醫療浪費建立有效解決醫療浪費、、、、藥價黑洞之機藥價黑洞之機藥價黑洞之機藥價黑洞之機

制制制制 

                二代健保草案一路演變至今，可以說是已經支離破碎並且每況愈

下，雖然舊版的二代健保存有部分缺失，但衛生署於飽受抨擊之際，

還是沒有正面的解決問題，實在令人遺憾！消基會最後再次聲明，我

們反對新版二代健保持續挖錢補洞、毫無杜絕醫療浪費與藥價黑洞的

有效機制，呼籲衛生署應本於家戶所得的精神，在（一）既是所得，

就應負擔保費並且費率相同，才能讓收入低者降低保費而受惠；（二）

針對醫療浪費、藥價黑洞之改善，應將「分級醫療」「醫藥分業」入

法之兩大前提下，研擬更趨於公平、合理的新制，而不是走回頭路，

讓「一代不如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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